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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条例》尊崇党章，把党章和其他主要党内法规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要求细化，明确规定

违反党章就要依规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为广大党员开列了一份负面清单，使《条例》的内容真正回归党

的纪律。

总体说来，新的准则和条例，体现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新成果，是党规党纪制度建设的一大

创新，是以治标促治本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它适应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了对依规治党规律认识的深

化，实现了纪律建设的与时俱进。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执行制度最终靠人。离开了历史责任，没有忠

诚和担当，再好的制度也形同虚设。因此，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是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共同责

任，也是全党的共同责任。

　●作者地址：周淑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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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与国法：分化抑或协同
　
陈家喜

摘　要：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

则》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将党纪与国法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分。但若过于理想化地界分党纪与

国法，不仅与我国现有的政治结构不符，也与纪检运行体制不符。与其强化党纪与国法的区

分，毋宁加强执纪与执法的制度衔接和有效协同，这是执政党推进依规执纪和依法治国应当遵

从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党纪；依规执纪；依法治国；挺纪于前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作为中国政治结构的核心主体，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突出地

强化内部治理，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构成支柱。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中央出台了《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是从严治党的重

要进展。其中，与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３年的纪律处分条例相比，新版条例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将党纪与国法进

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分，删除了与国法重复的内容，强调“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①。认真梳理条

例的内容体系以及十八大以来执纪方式的变化，不难发现党纪与国法仍然难以进行泾渭分明的区分。
在中国特定的政党体制和政治结构下，与其强化党纪与国法的区分，毋宁加强执纪与执法的协同，让执

政党在法治化和制度化的框架下推进整党治党的进程。

一、党纪与国法何以要分开

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强调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将党的领导渗透到依法治国的各个环

节，但新版的纪律处分条例却强调与国家法律进行细分和切割。具体分析说来，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区分党纪与国法的缘由之一是挺纪于前，纪严于法。党纪严于法律，是党组织先进于社会团体、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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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 共 产 党 纪 律 处 分 条 例〉修 订 解 读：“严”在 哪 儿？》，载 新 华 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０／２１／ｃ＿
１１１６８９７６１３．ｈｔｍ，２０１５－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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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先进于群众的逻辑推演。用于监督党组织和党员违规行为的党纪，相对于约束社会团体和一般群众

的国法，理所当然要更为严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

大党员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若把违反国法步入

犯罪轨道视为越过“红线”，那么违反党纪的行为可以看成跨出“底线”，“底线”低于“红线”严于“红线”，
尚未触碰“红线”的行为可能是已超出“底线”的违纪行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各级纪检机关共函询３．５万

人次，谈话７．４万人次，给予警告、严重警告等党纪轻处分２１．９万人①。中纪委的执纪方式也发生了重

要转变，强调全面执纪，对全党上下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处理；要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要治病

树、拔烂树，又要当好护林员，保护好整个森林②。从这一点看，新版条例可以看成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的具体体现。
区分党纪与国法的另一缘由是抓早抓小，动辄得咎，将作风建设纳入党纪处罚的范畴。十八大以

来，八项规定、四风整治、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等一系列行动，彰显作风建设成为反腐败的切入点和

落实从严治党的新举措。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底，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１０４９３４起，处理人数１３８８６７人，其中５５２８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大办婚

丧喜庆、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行为受到了严肃处理。一些用于作风建设的新方法红脸出

汗、咬耳扯袖、通报警示等也应运而生。新版条例充分吸收了这些作风建设的内容，被有机地融入政治

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的具体内容之中，将作风建设的成果加以具

体化、制度化和法定化。
区分党纪与国法的另一缘由是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十八大以来，政治规矩被提上了重要的

高度，被认为是高于和宽于政治纪律的党内准则，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新版

条例区分了六大纪律，其中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升到首要地位。政治纪律是硬约束和高压线，是党

的全部纪律的基础，党的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群众纪律是政治纪律在各个环节的反映③。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的核心内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中央权威。换言之，条例将政治忠

诚度作为最严厉的纪律要求，要求全党上下必须严守民主集中制，突出中央权威的重要性。十八大以

来，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原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的落马，一个共同特点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在这一点上，国家法律难以要求全体公民达到党员干部

政治纪律的同样标准。对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视，就是要强调将党员干部对于党的政治忠诚度

作为最严厉的纪律要求。

二、党纪与国法：难分难辨

从比较政党的视野来看，在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单一政党无法长期掌控司法机关，国家执法部门

与党内执纪机构在组织体制上也不重叠不交叉，各政党党纪与国家法律界分清晰。各政党都将开除党纪

作为处分的最终或最高惩罚；至于其是否违犯国家法律，则需根据司法机关的审查来界定④。在一党执政

体制下，中国共产党不仅执政政权，还领导司法工作。执政党不仅部署从严治党依规执纪的工作，还领

导和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既是党内的执纪部门，也与公检法司等部门存在

工作上的衔接关系。因此，不论在组织机构上，还是业务范围上以及顶层设计上都无法将党法分开。
另一方面，纪委在进行党纪处分实践中也并未将党纪与国法彻底分开。仅以“断崖式降级”为例，它

是将违纪党员干部党内职务撤销，行政级别陡然下降的一种党的纪律处分类别。如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许爱民、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由副省级待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江西省委秘书长赵智勇从副省级

连降七级至科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委常务副专员蒙志鹏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等。断崖式

·７１·

①

②
③
④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把 纪 律 和 规 矩 挺 在 前 面》，载 中 央 纪 委 监 察 部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ｄｉ．ｇｏｖ．ｃｎ／ｙｗ／２０１５０９／ｔ２０１５０９３０＿
６３０２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０９－３０。
吴艳刚：《“全面从严”要求转变执纪方式》，载《中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１日。
董芳：《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具体实在的》，载《中国纪检监察》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陈家喜、黄卫平：《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党纪监督的做法及其启示》，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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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级的处分决定往往由纪委作出，但是其依据却不仅限于党纪条例，还参照了《公务员法》。新版条例对

于党员的纪律处分分为五种，即：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因此我们无从找

到降级的处分类别。《公务员法》第５６条规定，对于公务员的“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

职、开除。”因此，断崖式降级处分的出现不仅彰显纪委从严执纪的决心，同时也显示纪委执纪难以完全

区分党纪与国法的界线，仍需要结合政纪处分进行党纪处罚。
再者，在纪委聚焦主业 的 背 景 下，纪 委 和 监 察 机 关 加 速 融 合，行 政 监 察 职 能 被 弱 化 和 替 代。尽 管

１９９３年中纪委与监察部即已合署办公，但是二者在职能行使上仍然有所区分：“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

个机构名称，履行两种职能的体制”①。十八大以来，中央不仅推进反腐败的急速运动，还进行了纪检体

制的深刻调整。纪检监察机关精简议事协调机构，增加监督执纪机构；其中中纪委监督执纪机构达到

１７个，省级纪委内设监督执纪机构平均达１３个；单纯行使行政监察职能的科室被裁减。同时，纪检机

关要求更为聚焦“主责主业”，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的作用发挥；行政监察机关的

“执法监察、效能监察、廉政监察”三项职能中的前两项被严重弱化。简而言之，“挺纪于前”的纪检体制

改革在强化从严执纪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弱化了行政监察的传统职责。

三、推进党纪与国法的有效协同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鲜明特色，但在具体运

行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执政与法治、党纪与国法的关系，却一直是一个待解难题。正如习近平同志提出

的，“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
家衰”②。开篇关于党纪与国法的关系讨论，寄希望于条例清晰地区分党纪与国法的关系，显然既不现

实也不可行。进一步推进党纪与国法的有效协同和制度衔接，是执政党推进依规执纪和依法治国应当

遵从的基本原则。
进一步确立纪委依规执纪的基本理念。随着全面从严治党进程的日趋深入，从严执纪也将成为新常

态。但是从严的尺度、治党的边界需要有着明晰的制度依据，不能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注意

力的改变而改变，也不能单凭处分党员干部的数量和级别来衡量工作的成效。如果将打虎拍蝇、猎狐套狼

等大规模反腐败运动看成是从严治党的治标之策，那么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强化依规执纪则是治本之法。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岐山同志指出，“纪律是管党治党的尺子，纪律建设就是治本之策”③。要将法治思

维贯穿于执纪的全程，首先要求提高纪检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能不能遵守法

律、依法执纪作为奖惩评估的重要内容。比如把纪检“办案”改称为“纪律审查”，把发现“案件线索”改称

为“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均是依规执纪的重要变化。其次是要求纪委本身要受到制度和法规的约

束，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以党自居，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的挡箭牌。其作出的党纪处分应当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保证处分对象充分的申诉权和表达权。
进一步强化依规执纪和依法审判的有效衔接。越来越多的案件往往先从党内执纪开始，再转入司

法审判环节。如何明晰界分执纪与执法的权力边界和事务边界，是处理好二者关系的重要前提。中纪

委明确提出，“纪委不是党内的公检法，纪检工作也不是抓小偷，我们的职责是依‘纪’进行监督执纪问

责”④。换言之，纪委的工作职责是处置党员干部的违纪行为，至于违法行为则交由公检法进行侦查审

判。为此，纪检机关需要转变办案方式，重证据、重法纪、重在查清重大违纪问题，坚持快查快结，无须

“吃干榨尽”，弄清所有违法细节；具体违法犯罪事实尽快移交司法机关侦办和处理。
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⑤依规管党治党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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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关于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 家 机 关 纪 检、监 察 机 构 设 置 的 意 见》，载 中 央 办 公 厅 法 规 室 等 编：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１９７８－１９９６）》，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６３５～６３９页。
《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２月２日。
王岐山：《进一步扎紧党规党纪的篱笆》，载《党课》２０１５年第４期（上）。
《全面从严治党要把纪律挺在前面》，载《中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８日。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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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保障。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执政党要强调制度治党的重要性，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

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新版的党员纪律处分条例可以看成是制度

治党的重要进展，它不仅有助于提升执政党的纯洁性和制度化水平，也将对国家法治化进程带来积极影

响。也正因如此，进一步深入探索党纪与国法之间的协同机制，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战略的

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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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六大纪律”
　
周敬青

摘　要：马克思主义政党属于强规范型政党，其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它必然是组织严

密、纪律严明、强调团结统一的政党。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严明党的政治、组织、廉洁、
群众、工作、生活纪律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老挝人民

革命党、日本共产党、印共（马）等政党，通过严明政治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严明组织纪律，
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明廉洁纪律，永葆共产党人清廉的政治本色；严明群众纪律，密切党群

关系；严明工作纪律，确保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落实；严明生活纪律，以高尚的人格形象获

取群众的信任。由于具体国情、政治文化之间的差异，国外一些共产党严明党纪强调的重点和

方式有所区别，但对“六大纪律”的探索及其经验，对中国共产党严明党纪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

意义。
关键词：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严明党纪；六大纪律

政党的纪律是政党为了实现其纲领和政策主张而制定的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规则。马克思主

义政党属于强规范型政党，其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该类政党必然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强调团

结统一的政党。严明党纪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顺应世

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在严明党的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生活纪律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严明政治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等方面必须遵守的

规则，是维护政党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
越南共产党（以下简称越共）特别重视党的政治纪律，党章规定党员要绝对忠于党的革命宗旨和理

想，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纲领、党章、党的各项决议；绝对服从党的分工和调动。越共旗帜鲜明地反对西

化，公开批驳“去社会主义”、“去共产党”等各种错误观点，严肃处理背叛党的政治信仰的异己分子。如

１９９０年８月，越共六届八中全会撤销了鼓吹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的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陈 春 柏 的 一 切 职

务；１９９９年又将鼓吹自由化和多党制的中央委员陈度开除出党。日本共产党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

性，以各种方式捍卫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不接受资产阶级政府补贴，拒绝与代表财阀利益的政党结盟，
从而赢得了中下层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日共取得了２１个议席，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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